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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新型催化法硫酸尾气深度治理技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等多项科

技计划项目支持下，通过四川大学、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成都达奇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等单位产学研紧密合作，成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催化法烟气脱硫技术，已在

化工、钢铁、燃煤工业锅炉等行业实现工业化应用。 

2014 年 5 月，四川省科技厅组织对该技术成果进行了鉴定。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

目“总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在低温、低浓度 SO2催化氧化和 SO2深度净化方

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技术成果于 2014 年 3 月被科学技术部和环保部列入《大气污染

防治先进技术汇编》，2016 年被评为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18 年被生态环境部列

入《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目录》，2020 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生态环境部

列入《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2020 年版）》，2020 年荣获中国专利优秀

奖。 

该技术采用炭基催化剂，耦合多孔炭材料的限域效应、活性组分和助催化剂的功能，在

低温下（50～200℃），实现 SO2催化氧化并生产硫酸，实现 SO2脱除同时回收硫资源，无二

次污染。工程中实现硫氧化物深度治理，可适应烟气量、SO2浓度波动大的情况，SO2排放浓

度低于 50mg/m
3
、硫酸雾浓度低于 5mg/m

3
、低成本稳定运行和硫资源高效回收利用。 

目前，采用新型催化法技术建成的烟气脱硫装置每年消减 SO2约 5.2万吨，年产稀硫酸

114万吨，浓度约 5%～30%。新型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根据企业情况，

可采用直接利用或加工成其他下游产品（如硫酸亚铁、硫铵、石膏等）。在硫酸行业，脱硫

硫酸进入企业内部硫酸干吸工段，代替原有工艺中的工艺水，脱硫的同时实现硫资源的回收

利用；在焦化行业，脱硫硫酸进入硫铵工段，代替焦化企业原有的外购硫酸，脱硫的同时实

现硫资源回收利用。若全部由化学废弃品公司处理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不但工业企业要

承担处理费用，处理公司还要浪费大量的资源和药剂，从循环经济角度来看此举是不可取的。

据调查，这些脱硫硫酸能够满足下游使用企业的要求，不但发挥了脱硫硫酸极大的再利用价

值，减少废硫酸的排放，实现资源的再利用，而且能减轻下游产品的成本。 

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催化法烟气脱硫技术工程应用，亟待制定相关标准来规范脱硫硫酸的

使用、运输和深加工过程中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

安全等。但目前标准的缺乏，造成各工业企业在脱硫硫酸指标上的不统一，导致销售、运输

以及售后服务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为此，迫切要求制定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的团体标

准。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标准的建立，有利于规范化经营及市场的拓展，以 100 元/吨计，

潜在经济效益可达 1.14亿元/年，非常可观。 

同时，该项目符合《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国办发〔2015〕

89 号）中“重点领域 （三）加强生态文明标准化，服务绿色发展 专栏 5 生态保护与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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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领域标准化重点 环境保护”的要求。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关于中国硫酸工业协会成立团体标准专家委员会及两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中

硫协（2020）2号）的要求，编制《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本标准由中国硫酸工业协会提

出，由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归口。 

2、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起草单位：成都达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大学、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山西阳光焦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勇军、李新、刘晓丽、罗培强、尹华强、瞿明军、陈建立、曹纪

学。 

3、主要工作过程 

1）2019 年 12 月，成都达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硫酸工业协会提交《新型催化法

烟气脱硫副产硫酸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 

2）2020年 1月，《新型催化法烟气脱硫副产硫酸》团体标准获批立项； 

3）2020年 2月，在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的指导下，项目启动会暨第

一次工作组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会上对标准框架及相应具体内容、指标等进行了讨论，会议

决议对各参编单位的工作内容进行了分工，在会后由主编单位着手进行团体标准工作组讨论

稿的编写，并由各参编单位对未确定的技术指标进行检测； 

4）2020 年 3月～8 月，针对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开展了广泛的前期研究，并查阅了大

量相关的标准、规范等，为标准的编写奠定了基础； 

5）2020年 9月～10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工作组内部召开会议讨论，确定了本标

准的基本框架和编制思路，形成了标准草稿； 

6）2020 年 11 月 4 号，在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团体标准专家委员会的指导下，标准工作

组讨论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会上建议将标准名称更改为《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并对标准

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了讨论，会上还对讨论稿中的其他条目具体内容及格式进行了确认，会

后由主编单位着手进行团体标准工作组讨论稿的编写； 

7）2020 年 11 月，标准工作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修改，对标准中

的重要数据进行收集。经标准工作组编写，最终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并由

工作组向新型催化法烟气脱硫技术在用企业、下游用户共 15 家发出征求意见稿，收到回复

意见 14家，有建议和意见的 2家； 

8）2020 年 12 月，工作组整理反馈意见，根据各专家、单位填写的《征求意见表》将

意见和建议汇总成《意见汇总表》，同时对本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修改、完善，最终形

成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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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21 年 1 月，召开专家评审会，专家组听取了标准工作组的汇报、解答并提出 XX

条意见和建议，最终投票表决一致同意标准送审稿通过审查，并要求标准工作组根据修改意

见完善送审稿，形成报批稿上报审批； 

10）2021年 2月，标准工作组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最终形成报批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的编制遵循“规范性、一致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

注重标准可操作性。 

1）规范性 

本标准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结构和编

写规则》及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编写和表述。 

2）一致性 

尽量与现行有效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保持一致，对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的技术指标

和要求作出相应的规定。 

3）适用性 

制定的脱硫硫酸产品的技术指标，应满足采用催化法技术进行脱硫的企业在正常生产过

程中的脱硫硫酸指标。产品技术指标应满足下游客户在硫酸生产、硫铵生产、工业酸洗、硫

酸亚铁生产等工业过程的应用要求，得到脱硫硫酸用户的认可。 

4）可操作性 

标准编制标准既要充分考虑到本行业的发展现状与特点，又要有一个适宜的范围与程

度，提高标准贯彻实施的可操作性。 

2、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有： 

1）参考现有的 GB/T 534—2014《工业硫酸》国家标准及部分化工企业制定的副产硫酸

企业标准，据此确定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的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

输、贮存、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2）采用催化法技术进行脱硫的企业及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脱硫硫酸样品的各项技术指标

的检测结果，以及下游客户的具体采购要求、下游客户产品的国家及行业标准等，据此确定

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的技术指标具体要求、数值、范围等。 

3、国内外相关标准 

GB/T 534—2014《工业硫酸》 

GB/T 5750.8—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指标》 

GB/T 23349—2009《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 

GB/T 30902—2014《无机化工产品 杂质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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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OES)》 

GB/T 10531—2016《水处理剂 硫酸亚铁》 

4、国内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生产和质量情况 

新型催化法硫酸尾气深度治理技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等多项科

技计划项目支持下，通过四川大学、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成都达奇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等单位产学研紧密合作，成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催化法烟气脱硫技术，已在

化工（硫酸）、焦化、工业锅炉等行业烟气治理中实现工业化应用。截止目前，已建成国内

工业化装置三十余套，国外建成 1套。建成装置每年消减二氧化硫约 5.2万吨，年产脱硫稀

硫酸约 114万吨，浓度约 5%～30%。 

为了准确了解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的质量情况，标准编制工作组先后对采用新型催化法

烟气脱硫技术的 6 家工业企业 20个批次的脱硫硫酸样品进行了全项或分项检测，其中外观

的检测方法为自然光下目视观察，硫酸（H2SO4）、灰分、铁（Fe）、砷（As）、汞（Hg）、

铅（Pb）的检测方法按照 GB/T 534—2014中的规定，苯和甲苯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进行定性

定量分析。检测结果分别见表 1、表 2和表 3。 

表 1 外观、硫酸含量和灰分 

样品编号 外观 ω（H2SO4）/% ω（灰分）/% 数据来源 

样 1 棕色液体 — 0.01 湖北某化工企业 

样 2 — 19.80 0.03 湖北某化工企业 

样 3 无色液体 20.30 0.05 重庆某化工企业 

样 4 — 13.20 — 重庆某化工企业 

样 5 无色液体，无机械杂质和沉淀 21.20 0.01 山西某焦化企业 

样 6 无色液体，无机械杂质和沉淀 6.80 0.09 山西某焦化企业 

样 7 无色液体，无机械杂质和沉淀 18.00 0.07 湖北某化工企业 

样 8 无色液体，无机械杂质和沉淀 15.60 — 湖北某化工企业 

样 9 — — 0.08 江西某焦化企业 

样 10 — 22.70 — 江西某焦化企业 

注：“—”表示此项目未进行检测 

表 2 铁、砷、铅、汞含量 

样品编号 ω（Fe）/% ω（As）/% ω（Pb）/% ω（Hg）/% 数据来源 

样 1 0.00260 0.00250 0.00020 未检出 湖北某化工企业 

样 2 0.00300 0.00200 0.00019 未检出 重庆某化工企业 

样 3 0.00210 0.00210 0.00018 未检出 山西某焦化企业 

样 4 0.00360 0.00230 0.00016 未检出 湖北某化工企业 

表 3 苯、甲苯含量 

样品编号 ω（苯）/% ω（甲苯）/% 数据来源 

样 1 未检出 未检出 湖北某化工企业 

样 2 未检出 未检出 重庆某化工企业 

样 3 未检出 未检出 山西某焦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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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可以看出，各家脱硫硫酸外观颜色有一定差异，但基本介于棕色至无色之间；硫

酸含量为 6.80%～22.70%；灰分含量为 0.01%～0.09%，均为不大于 0.10%；表 2中铁、砷、

铅、汞含量结果显示，各厂家的数据相差不大，其中铁含量为 0.00210%～0.00360%，砷含

量为 0.00200%～0.00250%，铅含量为 0.00016%～0.00020%，汞含量过低，均低于仪器检出

限，未检出；由表 3可以看出，各生产厂家脱硫硫酸中苯和甲苯含量过低，均未检出。 

在标准工作组讨论会上，专家提出，根据现阶段国家环保要求，建议增加铬和镉两项重

金属指标要求。为此标准制定工作组再次收集样品，对脱硫硫酸中镉和铬进行了定量和定性

分析，检测方法按照 GB/T 30902—2014《无机化工产品 杂质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法(ICP-OES)》的规定，检测结果见表 4。 

表 4 镉、铬含量 

样品编号 ω（镉）/% ω（铬）/% 数据来源 

样 1 未检出 0.00080 湖北某化工企业 

样 2 未检出 0.00090 重庆某化工企业 

样 3 未检出 0.00050 山西某焦化企业 

由表 4 可以看出，收集的样品中镉均未检出；铬的含量在 0.00050%～0.00090%，含量

较低，明显低于 GB/T 23349—2009《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和 GB/T 10531

—2016《水处理剂 硫酸亚铁》的指标要求。 

由于脱硫硫酸中有机物、无机盐、金属离子、机械杂质等含量均较低，且该浓度的硫酸

具有工业使用价值，因此可回收利用或出售，用于焦化行业的硫铵工段、硫酸行业的干吸工

段、工业酸洗、硫酸亚铁生产等领域。当前，脱硫硫酸主要为项目所在企业自用，用于焦化

行业的硫铵工段、硫酸行业的干吸工段。实际使用中，近十几年来未出现过产品质量问题，

客户反馈良好。 

四、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的名称是“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总结了国内外利用催化法技术进行烟气脱硫

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参照并借鉴了工业硫酸方面的相关标准编制而成。 

本标准主要分为 7个部分，分别是第 1部分“范围”、第 2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部分“要求”、第 4部分“试验方法”、第 5部分“检验规则”、第 6部分“标志 、

包装、运输和贮存”和第 7部分“安全”。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贮存和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催化法技术进行硫酸尾气脱硫、硫酸法钛白粉生产烟气脱硫、焦炉烟

气脱硫产生的硫酸。本产品一般适用于硫酸生产、硫铵生产、工业酸洗、硫酸亚铁生产等工

业过程。 

2、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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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了本标准中引用到的标准。 

3、技术要求 

随着国家环保政策越来越严格，对重金属指标要求格外重视。GB/T 534—2014《工业硫

酸》中对铁、砷、铅、汞含量指标进行了规定，这几种重金属元素可能存在于催化法烟气脱

硫处理的烟气中，脱硫硫酸主要用于硫酸生产、硫铵生产、工业酸洗、硫酸亚铁生产等工业

过程，因此，对脱硫硫酸中可能对脱硫硫酸使用过程产生影响的铁、砷、铅、汞含量进行检

测和规定是必需的。另外，根据 GB/T 23349—2009《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

标准要求，镉、铬含量作为重要的生态指标，也需要对脱硫硫酸中的这两项指标进行检测以

排除疑虑。通过对脱硫硫酸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进行定性定量分

析，铬含量偏低，明显低于肥料和硫酸亚铁生产中铬的指标要求；镉均未检出，同时根据对

催化法烟气脱硫工艺原理分析，脱硫过程基本不可能带入镉。因此，镉这项重金属不纳入本

次标准制定指标范围。 

综上所述，依据国内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的产品质量情况，同时经过脱硫硫酸厂家及相

关企业的协商和讨论，拟定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技术指标设置的项目及指标值见表 5。此次

标准制定指标设置与《工业硫酸》(GB/T 534—2014)比对情况见表 6。 

表 5 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技术要求 

项        目 要        求 

外观 无色液体，无机械杂质和沉淀 

硫酸（H2SO4），ω/%                           ≥ 20.0 

灰分，ω/%                                 ≤ 0.10 

铁（Fe），ω/%                             ≤ 0.01 

砷（As），ω/%                             ≤ 0.005 

铅（Pb），ω/%                             ≤ 0.02 

汞（Hg），ω/%                             ≤ 0.01 

铬（Cr），ω/%                               ≤ 0.001 

表 6 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与《工业硫酸》(GB/T 534—2014)技术要求对比 

项目 GB/T 534—2014 
TB/ XXXX-202X 

外观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硫酸（H2SO4），ω/%       ≥ 92.5 或 98.0 92.5 或 98.0 92.5 或 98.0 20.0 

灰分，ω/%             ≤ 0.02 0.03 0.10 0.10 

铁（Fe），ω/%           ≤ 0.005 0.010 — 0.01 

砷（As），ω/%           ≤ 0.0001 0.001 0.01 0.005 

铅（Pb），ω/%           ≤ 0.005 0.02 — 0.02 

汞（Hg），ω/%           ≤ 0.001 0.01 — 0.01 

铬（Cr），ω/%           ≤ — — — 0.001 

透明度，mm             ≥ 80 50 — — 

色度 不深于标准色度 不深于标准色度 — — 

外观 — — — 
无色液体，无机械

杂质和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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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指标中的“—”表示该类别产品的技术要求中没有此项目 

4、试验方法 

4.1外观 

自然光下目视观察。 

4.2硫酸含量的测定 

按照 GB/T 534—2014 中 5.2的规定执行。 

4.3灰分含量的测定 

按照 GB/T 534—2014 中 5.4的规定执行。 

4.4铁含量的测定 

按照 GB/T 534—2014 中 5.5的规定执行。 

4.5砷含量的测定 

按照 GB/T 534—2014 中 5.6的规定执行。 

4.6铅含量的测定 

按照 GB/T 534—2014 中 5.7的规定执行。 

4.7汞含量的测定 

按照 GB/T 534—2014 中 5.8的规定执行。 

4.8铬含量的测定 

按照 GB/T 10531—2016中 6.9的规定执行。 

5、检验规则 

本部分对产品的检验分类、组批规则和采样方案以及判定规则做了相关的规定。 

6、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根据相关规定以及脱硫硫酸的特性对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做了相关的规定。 

7、安全 

本部分根据相关规定以及脱硫硫酸的特性对安全做了相关的规定。 

五、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中产品的技术指标符合我国的实际生产情况，能够满足国内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

的市场需要，其全部项目的检测方法均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国家标准或国内先进标准。综合考

量，该标准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六、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等并无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次制定《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团体标准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对于标准内容的制定

部分，起草单位和其他各相关单位均通过函电、会议等方式达成了一致意见。 

八、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 



 

 8 

九、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自公布实施之日起，建议催化法烟气脱硫硫酸的生产和使用单位、质检机构等行政部门

按本团体标准的规定执行，本标准的使用者应同时遵守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十、修改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没有现行相关标准需要废止。 

十一、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